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16號

原      告  陳景晴  

0000000000000000

            周麗秋  

            林念慈  

0000000000000000

            陳怡婷  

            孟憲男  

            藍浩溥  

            卓銘勛  

            呂紹安  

            陳俊伸  

            呂宏祥  

            吳宗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趙建輝   

被      告  承誼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泊安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二「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合

計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七月十一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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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表一「原告」欄編號2、4至5、7至9、11號所示之原告其

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二「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

比例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如附表二「被告公司預

供擔保應給付之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分別為原告等預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另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

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

規定。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亦有明文。經查，原告等於民

國113年6月27日提出勞動調解聲請書狀時，原聲明請求為：

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

「預告工資」、「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

(即如附表一「原合計請求金額」欄所示)，及自勞動調解聲

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9頁)。嗣原告等陳

明如附表一「預告工資」欄所示之金額已與被告公司達成協

議，事後再聲請許可強制執行已足，故不再請求如附表一

「預告工資」欄所示之金額，遂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

期日，當庭以言詞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等

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

等欄所示之金額(即如附表一「變更聲明後請求金額」欄所

示)，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63頁)。經核，原告等所

為訴之變更，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

明，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等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原告等自如附表一「到職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並為被告

公司派遣至訴外人台灣表面黏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

表科公司)提供勞務，原告等工作地點位於桃園市桃園區桃

鶯路之台表科公司設址處。惟被告公司雖於113年2月2日前

曾向原告等告知已無足夠資力支付薪資，仍未經預告確切日

期，逕於113年2月2日倒閉歇業，又被告公司於倒閉歇業時

尚積欠原告等薪資，以及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

「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縱然其中積欠薪

資部分已由台表科公司代為給付，預告工資部分亦已由兩造

達成協議將於日後聲請強制執行，被告公司仍積欠原告等如

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

欄所示之金額，且自本件勞資爭議衍生由原告等聲請之調

解，皆因被告公司未出席而不成立，原告等前開請求未果。

為此，原告等爰提起本件訴訟，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相關規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

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予原告等，

並聲明：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

額」、「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即如附表一「變更聲明

後請求金額」欄所示)，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

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就原告等主張其等於如附表一「到職日」起受僱於被告公

司、其等為被告公司派遣至台表科公司提供勞務、被告公司

於113年2月2日倒閉歇業、被告公司尚積欠原告等如附表一

「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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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金額等節，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7月8日保費資字第1

1313428110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91

頁)、勞工保險加保申請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

卷㈠第93至105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7月11日保退三字

第11313198460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

107至108頁)勞工退休金提繳異動明細表(見本院113年度勞

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109至130頁)、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

保資料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131至147

頁)、勞工退休金個專戶明細資料(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

第163號卷㈠第147至266頁)、中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暨

存摺封面(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29至34

1、345、409、435至437、505、521、557頁)、元大銀行存

摺封面(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447頁)、中

華郵政存款明細暨存摺封面(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

號卷㈠第451至457、461頁)、台新銀行存摺封面(見本院113

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539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

匯作業管理部113年8月7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30120678號

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㈡第19頁)、國泰世華

商業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

卷㈡第21至25頁)、台表科薪資明細(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

字第163號卷㈠第349至405、411至429、439至445、463至50

3、507至517、523至537、547至555頁)、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113年3月18日南市勞資字第1130418587號函(見本院113年度

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㈡第33頁)等附卷可憑。且被告公司於相

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

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應視同自認。是原告等主張之前揭

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

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經相當時期受合法

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者，準用自認之規定；又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

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第278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㈢次按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之文書，有提出

之義務；文書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

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第35條、

第36條第5項規定可稽。是雇主於訴訟上受請求提出受勞工

薪資證明等文書時，自有提出義務，無正當理由未提出者，

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認勞工關於該文書性質、內容及其成立之

主張或依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對違反提出命令之當事人

發揮制裁之實效。

　㈣再按他造依法律規定，得請求交付或閱覽者，當事人有提出

之義務；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

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

實，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第345條第1項亦規定

甚明。

　㈤經查，本件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之金額，計有資遣

費、提撥退休金6%差額等部分，茲分述如下：

　⒈就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資遣費部分：

　⑴按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一、歇業或轉讓時；雇主依第16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

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3

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1年以

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

於30日前預告之；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

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

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

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

月者以1個月計；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3

0日內發給。勞基法第11條第1款、第16條、第17條分別定有

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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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復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

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

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

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

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

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12條第1、2項亦有明文。

　⑶經查，原告等為被告公司於113年2月2日，以未經預告即歇

業方式終止勞動契約，此有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上開函文在卷

可稽，且依據卷附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7月11日保退三字

第11313198460號函所檢送之原告等勞工退休金相關資料及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歷年投保明細資料（見調解卷一第107

至266頁）之記載，原告等任職被告公司均一律於113年2月2

日退保，雖臺南市政府推定被告公司些業基準日為113年2月

29日，然參諸前開被告公司將原告退保日期，應認被告公司

係於113年2月2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公司前開行為

自屬勞基法第11條第1款之規定所示情形，依上開說明，原

告等即得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

項等規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資遣費。又被告公司本應依

勞動事件法第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

提出原告等之薪資證明，然被告公司既未到庭陳述或提出任

何書狀說明，除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278條等

規定，應視同被告公司自認，而原告等無須就其等所提出之

薪資證明(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25頁)負

舉證責任外，另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民事訴訟法第3

45條第1項等規定所示，被告公司既未依勞動事件法第35

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等之薪

資證明，應認定原告等陳述為真正，故本件原告等之平均工

資，自得以原告等所提出之薪資證明，即如附表一「平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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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欄所示之金額為據(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

㈠第325頁)。

　⑷從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之規定所示，本件原

告等得請求之資遣費，應以如附表一「本件原告等得請求之

資遣費」欄所示之金額【計算式：①工作年資未滿一年者：

〈平均工資×0.5×(工作月數＋工作日數÷當月分日數）÷12

月〉②工作年資滿一年者：平均工資×0.5×(工作年數＋工作

月數÷12月＋工作日數÷當月分日數÷12月)】為據。

　⑸是以，如附表一「原告」欄編號1、3、6、10所示之人，向

被告公司請求給付如附表一「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欄編號

1、3、6、10所示之金額，自屬有據，應予准許。如附表一

「原告」欄編號2、4至5、7至9、11所示之人，向被告公司

請求給付如附表一「本件原告等得請求之資遣費」欄編號

2、4至5、7至9、11所示之金額，亦屬有據，自應准許，逾

此範圍之主張，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⒉就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提撥退休金6%差額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雇主每月負擔

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

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前開

所定每月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月提繳工資分級表，報

請行政院核定之，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5項亦有明文。

又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及其施行細則

第15條規定之月工資總額，係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

資為準，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復按，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

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

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

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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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

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

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

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

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

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第1602號裁判意旨可為參照）。

　⑵查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於其等任職期間，就勞工保險有高薪

低報情形，未如實依原告等實領薪資，提繳百分之6的勞工

退休金至原告等勞工退休金專戶，致原告等受有損害，即自

如附表一「到職日」欄所示之日起，至113年2月2日為被告

公司以歇業為由未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止，因被告公司未足

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導致原告受有如附表一「提撥退

休金6%差額」欄所示之損害等情，被告公司既未依勞動事件

法第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

等之薪資證明，亦未到庭陳述或提出書狀答辯。依上開說

明，被告公司既未到庭陳述或提書任何書狀就原告等所述予

以答辯，應視同被告公司自認，原告等自無須就其等所主張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並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民事訴

訟法第345條第1項等規定所示，被告公司既未依勞動事件法

第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等

之薪資證明，即應認定原告等陳述為真正，故原告等就被告

公司應給付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欄所示金額之主

張，即有理由。

　⑶是以，原告等主張依勞動法相關規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如

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亦

應准許。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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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等所請求之資遣費、提

撥退休金6%差額者，均為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其中資遣費部

分，被告公司本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2項之規定，

於113年2月2日兩造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即於113年3月3

日前，給付如附表一「資遣費」欄所示之金額予原告等；提

撥退休金6%差額部分，本為被告公司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

條之規定，負有向原告等給付至個人勞工退休金專戶之義

務。又兩造之勞動契約既於113年2月2日終止，原告等本得

自113年2月3日起，就提撥退休金6%差額部分，並得於113年

3月4日起，就資遣費部分，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依法定利率計

算之遲延利息，且原告等已於113年6月27日聲請勞動調解，

勞動調解聲請書狀亦已於113年7月10日送達於被告公司法定

代理人(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45頁)，則原

告等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送達日翌日，

即113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等依勞動法相關法規主張被告應給付如附表

二「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合計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以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送達日翌日，即113年7月1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六、末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

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主文第1項為被告即雇主敗

訴之判決，依據上開規定，依職權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

宣告。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等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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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培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石幸子

附表一：原告等請求金額明細表

附表二：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金額，暨「被告公司預供　

　　　　擔保」應給付之金額，以及本件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號 原告 到職日

(民國)

離職日

(退保日)

工作年資 平均工資 提撥退休金6%

差額

(A)

預告工資

(B)

本件原告等得

請求之資遣費

原告等請求

之資遣費

(C)

原合計請求金額

(A)+(B)+(C)

變更聲明後請

求金額

1 癸○○ 112年9月4日 113年2月2日 4月29日 57,000元 8,587元 5,700元 11,875元 11,539元 23,126元

(原告癸○○僅請

求之金額)

20,126元

2 戊○○ 112年9月4日 4月29日 54,541元 9,799元 - 11,363元 11,800元 21,599元 21,599元

3 庚○○ 111年10月5日 1年3月28日 60,237元 44,950元 42,547元 40,074元 39,888元 127,385元 84,838元

4 辛○○ 110年3月24日 2年10月9日 58,592元 58,478元 62,377元 83,819元 93,567元 214,422元 152,045元

5 己○○ 111年3月1日 1年11月1日 42,336元 17,998元 42,433元 40,690元 63,650元 124,081元 81,648元

6 子○○ 111年6月15日 1年7月18日 64,156元 39,389元 42,192元 52,483元 52,368元 133,949元 91,757元

7 丁○○ 111年8月4日 1年5月29日 49,044元 8,319元 36,370元 36,783元 41,748元 86,437元 50,067元

8 丙○○ 110年12月28日 2年1月5日 64,610元 56,301元 46,951元 67,841元 75,491元 178,743元 131,792元

9 壬○○ 111年4月11日 1年9月22日 49,528元 30,701元 33,018元 44,919元 45,539元 109,258元 76,240元

10 乙○○ 111年9月20日 1年4月13日 53,302元 28,427元 35,401元 36,571元 36,287元 100,115元 64,714元

11 甲○○ 109年10月15日 3年3月18日 46,655元 37,718元 47,244元 77,046元 78,019元 162,981元 115,737元

總計 1,282,096元 890,563元

編號 原告 被告公司應給付予

原告等之資遣費

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

等之提撥退休金6%差額

被告公司應給付予

原告等之合計金額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被告公司預供擔保應

給付之金額原告 被告

1 癸○○ 11,539元 8,587元 20,126元 - 1/1 20,126元

2 戊○○ 11,363元 9,799元 21,162元 3/100 97/100 21,162元

3 庚○○ 39,888元 44,950元 84,838元 - 1/1 84,838元

4 辛○○ 83,819元 58,478元 142,297元 7/100 93/100 142,297元

5 己○○ 40,690元 17,998元 58,688元 29/100 71/100 58,688元

6 子○○ 52,368元 39,389元 91,757元 - 1/1 91,757元

7 丁○○ 36,783元 8,319元 45,102元 10/100 90/100 45,102元

8 丙○○ 67,841元 56,301元 124,142元 6/100 94/100 124,142元

9 壬○○ 44,919元 30,701元 75,620元 1/100 99/100 75,620元

10 乙○○ 36,287元 28,427元 64,714元 - 1/1 64,714元

11 甲○○ 77,046元 37,718元 114,764元 1/100 99/100 114,7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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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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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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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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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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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16號
原      告  陳景晴  


            周麗秋  
            林念慈  


            陳怡婷  
            孟憲男  
            藍浩溥  
            卓銘勛  
            呂紹安  
            陳俊伸  
            呂宏祥  
            吳宗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趙建輝    
被      告  承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泊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二「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合計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附表一「原告」欄編號2、4至5、7至9、11號所示之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二「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如附表二「被告公司預供擔保應給付之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分別為原告等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另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亦有明文。經查，原告等於民國113年6月27日提出勞動調解聲請書狀時，原聲明請求為：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預告工資」、「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即如附表一「原合計請求金額」欄所示)，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9頁)。嗣原告等陳明如附表一「預告工資」欄所示之金額已與被告公司達成協議，事後再聲請許可強制執行已足，故不再請求如附表一「預告工資」欄所示之金額，遂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以言詞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即如附表一「變更聲明後請求金額」欄所示)，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63頁)。經核，原告等所為訴之變更，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等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原告等自如附表一「到職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並為被告公司派遣至訴外人台灣表面黏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表科公司)提供勞務，原告等工作地點位於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之台表科公司設址處。惟被告公司雖於113年2月2日前曾向原告等告知已無足夠資力支付薪資，仍未經預告確切日期，逕於113年2月2日倒閉歇業，又被告公司於倒閉歇業時尚積欠原告等薪資，以及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縱然其中積欠薪資部分已由台表科公司代為給付，預告工資部分亦已由兩造達成協議將於日後聲請強制執行，被告公司仍積欠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且自本件勞資爭議衍生由原告等聲請之調解，皆因被告公司未出席而不成立，原告等前開請求未果。為此，原告等爰提起本件訴訟，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相關規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予原告等，並聲明：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即如附表一「變更聲明後請求金額」欄所示)，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就原告等主張其等於如附表一「到職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其等為被告公司派遣至台表科公司提供勞務、被告公司於113年2月2日倒閉歇業、被告公司尚積欠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等節，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7月8日保費資字第11313428110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91頁)、勞工保險加保申請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93至105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7月11日保退三字第11313198460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107至108頁)勞工退休金提繳異動明細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109至130頁)、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131至147頁)、勞工退休金個專戶明細資料(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147至266頁)、中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暨存摺封面(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29至341、345、409、435至437、505、521、557頁)、元大銀行存摺封面(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447頁)、中華郵政存款明細暨存摺封面(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451至457、461頁)、台新銀行存摺封面(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539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3年8月7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30120678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㈡第19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㈡第21至25頁)、台表科薪資明細(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49至405、411至429、439至445、463至503、507至517、523至537、547至555頁)、臺南市政府勞工局113年3月18日南市勞資字第1130418587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㈡第33頁)等附卷可憑。且被告公司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應視同自認。是原告等主張之前揭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經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自認之規定；又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第27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㈢次按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文書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5項規定可稽。是雇主於訴訟上受請求提出受勞工薪資證明等文書時，自有提出義務，無正當理由未提出者，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認勞工關於該文書性質、內容及其成立之主張或依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對違反提出命令之當事人發揮制裁之實效。
　㈣再按他造依法律規定，得請求交付或閱覽者，當事人有提出之義務；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第345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
　㈤經查，本件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之金額，計有資遣費、提撥退休金6%差額等部分，茲分述如下：
　⒈就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資遣費部分：
　⑴按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一、歇業或轉讓時；雇主依第16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1年以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30日內發給。勞基法第11條第1款、第16條、第17條分別定有明文。
　⑵復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2項亦有明文。
　⑶經查，原告等為被告公司於113年2月2日，以未經預告即歇業方式終止勞動契約，此有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上開函文在卷可稽，且依據卷附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7月11日保退三字第11313198460號函所檢送之原告等勞工退休金相關資料及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歷年投保明細資料（見調解卷一第107至266頁）之記載，原告等任職被告公司均一律於113年2月2日退保，雖臺南市政府推定被告公司些業基準日為113年2月29日，然參諸前開被告公司將原告退保日期，應認被告公司係於113年2月2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公司前開行為自屬勞基法第11條第1款之規定所示情形，依上開說明，原告等即得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等規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資遣費。又被告公司本應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等之薪資證明，然被告公司既未到庭陳述或提出任何書狀說明，除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278條等規定，應視同被告公司自認，而原告等無須就其等所提出之薪資證明(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25頁)負舉證責任外，另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等規定所示，被告公司既未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等之薪資證明，應認定原告等陳述為真正，故本件原告等之平均工資，自得以原告等所提出之薪資證明，即如附表一「平均工資」欄所示之金額為據(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25頁)。
　⑷從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之規定所示，本件原告等得請求之資遣費，應以如附表一「本件原告等得請求之資遣費」欄所示之金額【計算式：①工作年資未滿一年者：〈平均工資×0.5×(工作月數＋工作日數÷當月分日數）÷12月〉②工作年資滿一年者：平均工資×0.5×(工作年數＋工作月數÷12月＋工作日數÷當月分日數÷12月)】為據。
　⑸是以，如附表一「原告」欄編號1、3、6、10所示之人，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如附表一「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欄編號1、3、6、10所示之金額，自屬有據，應予准許。如附表一「原告」欄編號2、4至5、7至9、11所示之人，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如附表一「本件原告等得請求之資遣費」欄編號2、4至5、7至9、11所示之金額，亦屬有據，自應准許，逾此範圍之主張，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⒉就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提撥退休金6%差額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前開所定每月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月提繳工資分級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5項亦有明文。又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之月工資總額，係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復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第1602號裁判意旨可為參照）。
　⑵查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於其等任職期間，就勞工保險有高薪低報情形，未如實依原告等實領薪資，提繳百分之6的勞工退休金至原告等勞工退休金專戶，致原告等受有損害，即自如附表一「到職日」欄所示之日起，至113年2月2日為被告公司以歇業為由未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止，因被告公司未足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導致原告受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欄所示之損害等情，被告公司既未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等之薪資證明，亦未到庭陳述或提出書狀答辯。依上開說明，被告公司既未到庭陳述或提書任何書狀就原告等所述予以答辯，應視同被告公司自認，原告等自無須就其等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並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等規定所示，被告公司既未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等之薪資證明，即應認定原告等陳述為真正，故原告等就被告公司應給付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欄所示金額之主張，即有理由。
　⑶是以，原告等主張依勞動法相關規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亦應准許。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等所請求之資遣費、提撥退休金6%差額者，均為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其中資遣費部分，被告公司本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2項之規定，於113年2月2日兩造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即於113年3月3日前，給付如附表一「資遣費」欄所示之金額予原告等；提撥退休金6%差額部分，本為被告公司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之規定，負有向原告等給付至個人勞工退休金專戶之義務。又兩造之勞動契約既於113年2月2日終止，原告等本得自113年2月3日起，就提撥退休金6%差額部分，並得於113年3月4日起，就資遣費部分，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且原告等已於113年6月27日聲請勞動調解，勞動調解聲請書狀亦已於113年7月10日送達於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45頁)，則原告等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送達日翌日，即113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等依勞動法相關法規主張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二「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合計金額」欄所示之金額，以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送達日翌日，即113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末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主文第1項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上開規定，依職權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等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培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石幸子


附表一：原告等請求金額明細表
		編號

		原告

		到職日
(民國)

		離職日
(退保日)

		工作年資

		平均工資

		提撥退休金6%差額
(A)

		預告工資
(B)

		本件原告等得請求之資遣費

		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
(C)

		原合計請求金額
(A)+(B)+(C)

		變更聲明後請求金額



		1

		癸○○

		112年9月4日

		113年2月2日

		4月29日

		57,000元

		8,587元

		5,700元

		11,875元

		11,539元

		23,126元
(原告癸○○僅請求之金額)

		20,126元



		2

		戊○○

		112年9月4日

		


		4月29日

		54,541元

		9,799元

		-

		11,363元

		11,800元

		21,599元

		21,599元



		3

		庚○○

		111年10月5日

		


		1年3月28日

		60,237元

		44,950元

		42,547元

		40,074元

		39,888元

		127,385元

		84,838元



		4

		辛○○

		110年3月24日

		


		2年10月9日

		58,592元

		58,478元

		62,377元

		83,819元

		93,567元

		214,422元

		152,045元



		5

		己○○

		111年3月1日

		


		1年11月1日

		42,336元

		17,998元

		42,433元

		40,690元

		63,650元

		124,081元

		81,648元



		6

		子○○

		111年6月15日

		


		1年7月18日

		64,156元

		39,389元

		42,192元

		52,483元

		52,368元

		133,949元

		91,757元



		7

		丁○○

		111年8月4日

		


		1年5月29日

		49,044元

		8,319元

		36,370元

		36,783元

		41,748元

		86,437元

		50,067元



		8

		丙○○

		110年12月28日

		


		2年1月5日

		64,610元

		56,301元

		46,951元

		67,841元

		75,491元

		178,743元

		131,792元



		9

		壬○○

		111年4月11日

		


		1年9月22日

		49,528元

		30,701元

		33,018元

		44,919元

		45,539元

		109,258元

		76,240元



		10

		乙○○

		111年9月20日

		


		1年4月13日

		53,302元

		28,427元

		35,401元

		36,571元

		36,287元

		100,115元

		64,714元



		11

		甲○○

		109年10月15日

		


		3年3月18日

		46,655元

		37,718元

		47,244元

		77,046元

		78,019元

		162,981元

		115,737元



		總計

		


		


		


		


		


		


		


		


		


		1,282,096元

		890,563元









附表二：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金額，暨「被告公司預供　　　　　擔保」應給付之金額，以及本件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號

		原告

		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資遣費

		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提撥退休金6%差額

		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合計金額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被告公司預供擔保應給付之金額



		


		


		


		


		


		原告

		被告

		




		1

		癸○○

		11,539元

		8,587元

		20,126元

		-

		1/1

		20,126元



		2

		戊○○

		11,363元

		9,799元

		21,162元

		3/100

		97/100

		21,162元



		3

		庚○○

		39,888元

		44,950元

		84,838元

		-

		1/1

		84,838元



		4

		辛○○

		83,819元

		58,478元

		142,297元

		7/100

		93/100

		142,297元



		5

		己○○

		40,690元

		17,998元

		58,688元

		29/100

		71/100

		58,688元



		6

		子○○

		52,368元

		39,389元

		91,757元

		-

		1/1

		91,757元



		7

		丁○○

		36,783元

		8,319元

		45,102元

		10/100

		90/100

		45,102元



		8

		丙○○

		67,841元

		56,301元

		124,142元

		6/100

		94/100

		124,142元



		9

		壬○○

		44,919元

		30,701元

		75,620元

		1/100

		99/100

		75,620元



		10

		乙○○

		36,287元

		28,427元

		64,714元

		-

		1/1

		64,714元



		11

		甲○○

		77,046元

		37,718元

		114,764元

		1/100

		99/100

		114,764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16號
原      告  陳景晴  

            周麗秋  
            林念慈  

            陳怡婷  
            孟憲男  
            藍浩溥  
            卓銘勛  
            呂紹安  
            陳俊伸  
            呂宏祥  
            吳宗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趙建輝    
被      告  承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泊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二「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合
    計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七月十一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附表一「原告」欄編號2、4至5、7至9、11號所示之原告其
    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二「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
    比例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如附表二「被告公司預
    供擔保應給付之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分別為原告等預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另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
    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
    規定。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亦有明文。經查，原告等於民
    國113年6月27日提出勞動調解聲請書狀時，原聲明請求為：
    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
    預告工資」、「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即
    如附表一「原合計請求金額」欄所示)，及自勞動調解聲請
    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9頁)。嗣原告等陳明
    如附表一「預告工資」欄所示之金額已與被告公司達成協議
    ，事後再聲請許可強制執行已足，故不再請求如附表一「預
    告工資」欄所示之金額，遂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
    ，當庭以言詞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等如附
    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
    所示之金額(即如附表一「變更聲明後請求金額」欄所示)，
    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63頁)。經核，原告等所為訴之
    變更，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於法
    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等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原告等自如附表一「到職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並為被告
    公司派遣至訴外人台灣表面黏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
    表科公司)提供勞務，原告等工作地點位於桃園市桃園區桃
    鶯路之台表科公司設址處。惟被告公司雖於113年2月2日前
    曾向原告等告知已無足夠資力支付薪資，仍未經預告確切日
    期，逕於113年2月2日倒閉歇業，又被告公司於倒閉歇業時
    尚積欠原告等薪資，以及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
    「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縱然其中積欠薪
    資部分已由台表科公司代為給付，預告工資部分亦已由兩造
    達成協議將於日後聲請強制執行，被告公司仍積欠原告等如
    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
    欄所示之金額，且自本件勞資爭議衍生由原告等聲請之調解
    ，皆因被告公司未出席而不成立，原告等前開請求未果。為
    此，原告等爰提起本件訴訟，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相
    關規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
    、「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予原告等，並聲
    明：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
    、「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即如附表一「變更聲明後請
    求金額」欄所示)，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
    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就原告等主張其等於如附表一「到職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
    、其等為被告公司派遣至台表科公司提供勞務、被告公司於
    113年2月2日倒閉歇業、被告公司尚積欠原告等如附表一「
    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
    金額等節，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7月8日保費資字第113
    13428110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91頁)
    、勞工保險加保申請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
    第93至105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7月11日保退三字第11
    313198460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107至
    108頁)勞工退休金提繳異動明細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
    第163號卷㈠第109至130頁)、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131至147頁)、勞工
    退休金個專戶明細資料(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
    第147至266頁)、中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暨存摺封面(見
    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29至341、345、409、4
    35至437、505、521、557頁)、元大銀行存摺封面(見本院11
    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447頁)、中華郵政存款明細暨
    存摺封面(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451至457、
    461頁)、台新銀行存摺封面(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
    號卷㈠第539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3年8
    月7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30120678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
    專調字第163號卷㈡第19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交易明
    細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㈡第21至25頁)、台
    表科薪資明細(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49至4
    05、411至429、439至445、463至503、507至517、523至537
    、547至555頁)、臺南市政府勞工局113年3月18日南市勞資
    字第1130418587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㈡第
    33頁)等附卷可憑。且被告公司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
    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
    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
    ，應視同自認。是原告等主張之前揭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
    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經相當時期受合法
    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
    者，準用自認之規定；又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
    ，無庸舉證，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第278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
　㈢次按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之文書，有提出
    之義務；文書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
    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第35條、
    第36條第5項規定可稽。是雇主於訴訟上受請求提出受勞工
    薪資證明等文書時，自有提出義務，無正當理由未提出者，
    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認勞工關於該文書性質、內容及其成立之
    主張或依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對違反提出命令之當事人
    發揮制裁之實效。
　㈣再按他造依法律規定，得請求交付或閱覽者，當事人有提出
    之義務；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
    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
    實，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第345條第1項亦規定
    甚明。
　㈤經查，本件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之金額，計有資遣費
    、提撥退休金6%差額等部分，茲分述如下：
　⒈就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資遣費部分：
　⑴按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一、歇業或轉讓時；雇主依第16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
    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3
    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1年以
    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
    於30日前預告之；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
    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
    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
    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
    月者以1個月計；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3
    0日內發給。勞基法第11條第1款、第16條、第17條分別定有
    明文。
　⑵復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
    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
    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
    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
    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
    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12條第1、2項亦有明文。
　⑶經查，原告等為被告公司於113年2月2日，以未經預告即歇業
    方式終止勞動契約，此有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上開函文在卷可
    稽，且依據卷附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7月11日保退三字第
    11313198460號函所檢送之原告等勞工退休金相關資料及勞
    工保險、就業保險歷年投保明細資料（見調解卷一第107至2
    66頁）之記載，原告等任職被告公司均一律於113年2月2日
    退保，雖臺南市政府推定被告公司些業基準日為113年2月29
    日，然參諸前開被告公司將原告退保日期，應認被告公司係
    於113年2月2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公司前開行為自
    屬勞基法第11條第1款之規定所示情形，依上開說明，原告
    等即得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
    等規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資遣費。又被告公司本應依勞
    動事件法第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
    出原告等之薪資證明，然被告公司既未到庭陳述或提出任何
    書狀說明，除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278條等規
    定，應視同被告公司自認，而原告等無須就其等所提出之薪
    資證明(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25頁)負舉證
    責任外，另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民事訴訟法第345條
    第1項等規定所示，被告公司既未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民
    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等之薪資證明
    ，應認定原告等陳述為真正，故本件原告等之平均工資，自
    得以原告等所提出之薪資證明，即如附表一「平均工資」欄
    所示之金額為據(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25
    頁)。
　⑷從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之規定所示，本件原告
    等得請求之資遣費，應以如附表一「本件原告等得請求之資
    遣費」欄所示之金額【計算式：①工作年資未滿一年者：〈平
    均工資×0.5×(工作月數＋工作日數÷當月分日數）÷12月〉②工
    作年資滿一年者：平均工資×0.5×(工作年數＋工作月數÷12月
    ＋工作日數÷當月分日數÷12月)】為據。
　⑸是以，如附表一「原告」欄編號1、3、6、10所示之人，向被
    告公司請求給付如附表一「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欄編號1
    、3、6、10所示之金額，自屬有據，應予准許。如附表一「
    原告」欄編號2、4至5、7至9、11所示之人，向被告公司請
    求給付如附表一「本件原告等得請求之資遣費」欄編號2、4
    至5、7至9、11所示之金額，亦屬有據，自應准許，逾此範
    圍之主張，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⒉就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提撥退休金6%差額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雇主每月負擔
    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
    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前開
    所定每月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月提繳工資分級表，報
    請行政院核定之，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5項亦有明文。
    又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及其施行細則
    第15條規定之月工資總額，係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
    資為準，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復按，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
    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
    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
    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
    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
    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
    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
    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
    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
    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第1602號裁判意旨可為參照）。
　⑵查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於其等任職期間，就勞工保險有高薪
    低報情形，未如實依原告等實領薪資，提繳百分之6的勞工
    退休金至原告等勞工退休金專戶，致原告等受有損害，即自
    如附表一「到職日」欄所示之日起，至113年2月2日為被告
    公司以歇業為由未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止，因被告公司未足
    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導致原告受有如附表一「提撥退
    休金6%差額」欄所示之損害等情，被告公司既未依勞動事件
    法第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
    等之薪資證明，亦未到庭陳述或提出書狀答辯。依上開說明
    ，被告公司既未到庭陳述或提書任何書狀就原告等所述予以
    答辯，應視同被告公司自認，原告等自無須就其等所主張之
    事實負舉證責任，並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民事訴訟
    法第345條第1項等規定所示，被告公司既未依勞動事件法第
    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等之
    薪資證明，即應認定原告等陳述為真正，故原告等就被告公
    司應給付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欄所示金額之主張
    ，即有理由。
　⑶是以，原告等主張依勞動法相關規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如
    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亦
    應准許。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等所請求之資遣費、提撥
    退休金6%差額者，均為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其中資遣費部分
    ，被告公司本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2項之規定，於1
    13年2月2日兩造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即於113年3月3日
    前，給付如附表一「資遣費」欄所示之金額予原告等；提撥
    退休金6%差額部分，本為被告公司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
    之規定，負有向原告等給付至個人勞工退休金專戶之義務。
    又兩造之勞動契約既於113年2月2日終止，原告等本得自113
    年2月3日起，就提撥退休金6%差額部分，並得於113年3月4
    日起，就資遣費部分，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且原告等已於113年6月27日聲請勞動調解，勞動
    調解聲請書狀亦已於113年7月10日送達於被告公司法定代理
    人(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45頁)，則原告等
    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送達日翌日，即11
    3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等依勞動法相關法規主張被告應給付如附表
    二「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合計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以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送達日翌日，即113年7月1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六、末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
    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主文第1項為被告即雇主敗訴
    之判決，依據上開規定，依職權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
    告。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等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
    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培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石幸子

附表一：原告等請求金額明細表
編號 原告 到職日 (民國) 離職日 (退保日) 工作年資 平均工資 提撥退休金6%差額 (A) 預告工資 (B) 本件原告等得請求之資遣費 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 (C) 原合計請求金額 (A)+(B)+(C) 變更聲明後請求金額 1 癸○○ 112年9月4日 113年2月2日 4月29日 57,000元 8,587元 5,700元 11,875元 11,539元 23,126元 (原告癸○○僅請求之金額) 20,126元 2 戊○○ 112年9月4日  4月29日 54,541元 9,799元 - 11,363元 11,800元 21,599元 21,599元 3 庚○○ 111年10月5日  1年3月28日 60,237元 44,950元 42,547元 40,074元 39,888元 127,385元 84,838元 4 辛○○ 110年3月24日  2年10月9日 58,592元 58,478元 62,377元 83,819元 93,567元 214,422元 152,045元 5 己○○ 111年3月1日  1年11月1日 42,336元 17,998元 42,433元 40,690元 63,650元 124,081元 81,648元 6 子○○ 111年6月15日  1年7月18日 64,156元 39,389元 42,192元 52,483元 52,368元 133,949元 91,757元 7 丁○○ 111年8月4日  1年5月29日 49,044元 8,319元 36,370元 36,783元 41,748元 86,437元 50,067元 8 丙○○ 110年12月28日  2年1月5日 64,610元 56,301元 46,951元 67,841元 75,491元 178,743元 131,792元 9 壬○○ 111年4月11日  1年9月22日 49,528元 30,701元 33,018元 44,919元 45,539元 109,258元 76,240元 10 乙○○ 111年9月20日  1年4月13日 53,302元 28,427元 35,401元 36,571元 36,287元 100,115元 64,714元 11 甲○○ 109年10月15日  3年3月18日 46,655元 37,718元 47,244元 77,046元 78,019元 162,981元 115,737元 總計          1,282,096元 890,563元 

附表二：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金額，暨「被告公司預供　
　　　　擔保」應給付之金額，以及本件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號 原告 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資遣費 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提撥退休金6%差額 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合計金額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被告公司預供擔保應給付之金額      原告 被告  1 癸○○ 11,539元 8,587元 20,126元 - 1/1 20,126元 2 戊○○ 11,363元 9,799元 21,162元 3/100 97/100 21,162元 3 庚○○ 39,888元 44,950元 84,838元 - 1/1 84,838元 4 辛○○ 83,819元 58,478元 142,297元 7/100 93/100 142,297元 5 己○○ 40,690元 17,998元 58,688元 29/100 71/100 58,688元 6 子○○ 52,368元 39,389元 91,757元 - 1/1 91,757元 7 丁○○ 36,783元 8,319元 45,102元 10/100 90/100 45,102元 8 丙○○ 67,841元 56,301元 124,142元 6/100 94/100 124,142元 9 壬○○ 44,919元 30,701元 75,620元 1/100 99/100 75,620元 10 乙○○ 36,287元 28,427元 64,714元 - 1/1 64,714元 11 甲○○ 77,046元 37,718元 114,764元 1/100 99/100 114,7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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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勞訴字第1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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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麗秋  
            林念慈  


            陳怡婷  
            孟憲男  
            藍浩溥  
            卓銘勛  
            呂紹安  
            陳俊伸  
            呂宏祥  
            吳宗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趙建輝    
被      告  承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泊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二「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合計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附表一「原告」欄編號2、4至5、7至9、11號所示之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二「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如附表二「被告公司預供擔保應給付之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分別為原告等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另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亦有明文。經查，原告等於民國113年6月27日提出勞動調解聲請書狀時，原聲明請求為：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預告工資」、「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即如附表一「原合計請求金額」欄所示)，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9頁)。嗣原告等陳明如附表一「預告工資」欄所示之金額已與被告公司達成協議，事後再聲請許可強制執行已足，故不再請求如附表一「預告工資」欄所示之金額，遂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以言詞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即如附表一「變更聲明後請求金額」欄所示)，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63頁)。經核，原告等所為訴之變更，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等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原告等自如附表一「到職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並為被告公司派遣至訴外人台灣表面黏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表科公司)提供勞務，原告等工作地點位於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之台表科公司設址處。惟被告公司雖於113年2月2日前曾向原告等告知已無足夠資力支付薪資，仍未經預告確切日期，逕於113年2月2日倒閉歇業，又被告公司於倒閉歇業時尚積欠原告等薪資，以及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縱然其中積欠薪資部分已由台表科公司代為給付，預告工資部分亦已由兩造達成協議將於日後聲請強制執行，被告公司仍積欠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且自本件勞資爭議衍生由原告等聲請之調解，皆因被告公司未出席而不成立，原告等前開請求未果。為此，原告等爰提起本件訴訟，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相關規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予原告等，並聲明：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即如附表一「變更聲明後請求金額」欄所示)，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就原告等主張其等於如附表一「到職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其等為被告公司派遣至台表科公司提供勞務、被告公司於113年2月2日倒閉歇業、被告公司尚積欠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等節，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7月8日保費資字第11313428110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91頁)、勞工保險加保申請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93至105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7月11日保退三字第11313198460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107至108頁)勞工退休金提繳異動明細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109至130頁)、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131至147頁)、勞工退休金個專戶明細資料(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147至266頁)、中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暨存摺封面(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29至341、345、409、435至437、505、521、557頁)、元大銀行存摺封面(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447頁)、中華郵政存款明細暨存摺封面(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451至457、461頁)、台新銀行存摺封面(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539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3年8月7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30120678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㈡第19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㈡第21至25頁)、台表科薪資明細(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49至405、411至429、439至445、463至503、507至517、523至537、547至555頁)、臺南市政府勞工局113年3月18日南市勞資字第1130418587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㈡第33頁)等附卷可憑。且被告公司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應視同自認。是原告等主張之前揭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經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自認之規定；又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第27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㈢次按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文書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5項規定可稽。是雇主於訴訟上受請求提出受勞工薪資證明等文書時，自有提出義務，無正當理由未提出者，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認勞工關於該文書性質、內容及其成立之主張或依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對違反提出命令之當事人發揮制裁之實效。
　㈣再按他造依法律規定，得請求交付或閱覽者，當事人有提出之義務；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第345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
　㈤經查，本件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之金額，計有資遣費、提撥退休金6%差額等部分，茲分述如下：
　⒈就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資遣費部分：
　⑴按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一、歇業或轉讓時；雇主依第16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1年以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30日內發給。勞基法第11條第1款、第16條、第17條分別定有明文。
　⑵復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2項亦有明文。
　⑶經查，原告等為被告公司於113年2月2日，以未經預告即歇業方式終止勞動契約，此有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上開函文在卷可稽，且依據卷附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7月11日保退三字第11313198460號函所檢送之原告等勞工退休金相關資料及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歷年投保明細資料（見調解卷一第107至266頁）之記載，原告等任職被告公司均一律於113年2月2日退保，雖臺南市政府推定被告公司些業基準日為113年2月29日，然參諸前開被告公司將原告退保日期，應認被告公司係於113年2月2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公司前開行為自屬勞基法第11條第1款之規定所示情形，依上開說明，原告等即得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等規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資遣費。又被告公司本應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等之薪資證明，然被告公司既未到庭陳述或提出任何書狀說明，除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278條等規定，應視同被告公司自認，而原告等無須就其等所提出之薪資證明(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25頁)負舉證責任外，另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等規定所示，被告公司既未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等之薪資證明，應認定原告等陳述為真正，故本件原告等之平均工資，自得以原告等所提出之薪資證明，即如附表一「平均工資」欄所示之金額為據(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25頁)。
　⑷從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之規定所示，本件原告等得請求之資遣費，應以如附表一「本件原告等得請求之資遣費」欄所示之金額【計算式：①工作年資未滿一年者：〈平均工資×0.5×(工作月數＋工作日數÷當月分日數）÷12月〉②工作年資滿一年者：平均工資×0.5×(工作年數＋工作月數÷12月＋工作日數÷當月分日數÷12月)】為據。
　⑸是以，如附表一「原告」欄編號1、3、6、10所示之人，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如附表一「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欄編號1、3、6、10所示之金額，自屬有據，應予准許。如附表一「原告」欄編號2、4至5、7至9、11所示之人，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如附表一「本件原告等得請求之資遣費」欄編號2、4至5、7至9、11所示之金額，亦屬有據，自應准許，逾此範圍之主張，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⒉就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提撥退休金6%差額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前開所定每月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月提繳工資分級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5項亦有明文。又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之月工資總額，係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復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第1602號裁判意旨可為參照）。
　⑵查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於其等任職期間，就勞工保險有高薪低報情形，未如實依原告等實領薪資，提繳百分之6的勞工退休金至原告等勞工退休金專戶，致原告等受有損害，即自如附表一「到職日」欄所示之日起，至113年2月2日為被告公司以歇業為由未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止，因被告公司未足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導致原告受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欄所示之損害等情，被告公司既未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等之薪資證明，亦未到庭陳述或提出書狀答辯。依上開說明，被告公司既未到庭陳述或提書任何書狀就原告等所述予以答辯，應視同被告公司自認，原告等自無須就其等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並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等規定所示，被告公司既未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等之薪資證明，即應認定原告等陳述為真正，故原告等就被告公司應給付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欄所示金額之主張，即有理由。
　⑶是以，原告等主張依勞動法相關規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亦應准許。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等所請求之資遣費、提撥退休金6%差額者，均為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其中資遣費部分，被告公司本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2項之規定，於113年2月2日兩造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即於113年3月3日前，給付如附表一「資遣費」欄所示之金額予原告等；提撥退休金6%差額部分，本為被告公司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之規定，負有向原告等給付至個人勞工退休金專戶之義務。又兩造之勞動契約既於113年2月2日終止，原告等本得自113年2月3日起，就提撥退休金6%差額部分，並得於113年3月4日起，就資遣費部分，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且原告等已於113年6月27日聲請勞動調解，勞動調解聲請書狀亦已於113年7月10日送達於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45頁)，則原告等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送達日翌日，即113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等依勞動法相關法規主張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二「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合計金額」欄所示之金額，以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送達日翌日，即113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末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主文第1項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上開規定，依職權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等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培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石幸子


附表一：原告等請求金額明細表
		編號

		原告

		到職日
(民國)

		離職日
(退保日)

		工作年資

		平均工資

		提撥退休金6%差額
(A)

		預告工資
(B)

		本件原告等得請求之資遣費

		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
(C)

		原合計請求金額
(A)+(B)+(C)

		變更聲明後請求金額



		1

		癸○○

		112年9月4日

		113年2月2日

		4月29日

		57,000元

		8,587元

		5,700元

		11,875元

		11,539元

		23,126元
(原告癸○○僅請求之金額)

		20,126元



		2

		戊○○

		112年9月4日

		


		4月29日

		54,541元

		9,799元

		-

		11,363元

		11,800元

		21,599元

		21,599元



		3

		庚○○

		111年10月5日

		


		1年3月28日

		60,237元

		44,950元

		42,547元

		40,074元

		39,888元

		127,385元

		84,838元



		4

		辛○○

		110年3月24日

		


		2年10月9日

		58,592元

		58,478元

		62,377元

		83,819元

		93,567元

		214,422元

		152,045元



		5

		己○○

		111年3月1日

		


		1年11月1日

		42,336元

		17,998元

		42,433元

		40,690元

		63,650元

		124,081元

		81,648元



		6

		子○○

		111年6月15日

		


		1年7月18日

		64,156元

		39,389元

		42,192元

		52,483元

		52,368元

		133,949元

		91,757元



		7

		丁○○

		111年8月4日

		


		1年5月29日

		49,044元

		8,319元

		36,370元

		36,783元

		41,748元

		86,437元

		50,067元



		8

		丙○○

		110年12月28日

		


		2年1月5日

		64,610元

		56,301元

		46,951元

		67,841元

		75,491元

		178,743元

		131,792元



		9

		壬○○

		111年4月11日

		


		1年9月22日

		49,528元

		30,701元

		33,018元

		44,919元

		45,539元

		109,258元

		76,240元



		10

		乙○○

		111年9月20日

		


		1年4月13日

		53,302元

		28,427元

		35,401元

		36,571元

		36,287元

		100,115元

		64,714元



		11

		甲○○

		109年10月15日

		


		3年3月18日

		46,655元

		37,718元

		47,244元

		77,046元

		78,019元

		162,981元

		115,737元



		總計

		


		


		


		


		


		


		


		


		


		1,282,096元

		890,563元









附表二：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金額，暨「被告公司預供　　　　　擔保」應給付之金額，以及本件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號

		原告

		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資遣費

		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提撥退休金6%差額

		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合計金額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被告公司預供擔保應給付之金額



		


		


		


		


		


		原告

		被告

		




		1

		癸○○

		11,539元

		8,587元

		20,126元

		-

		1/1

		20,126元



		2

		戊○○

		11,363元

		9,799元

		21,162元

		3/100

		97/100

		21,162元



		3

		庚○○

		39,888元

		44,950元

		84,838元

		-

		1/1

		84,838元



		4

		辛○○

		83,819元

		58,478元

		142,297元

		7/100

		93/100

		142,297元



		5

		己○○

		40,690元

		17,998元

		58,688元

		29/100

		71/100

		58,688元



		6

		子○○

		52,368元

		39,389元

		91,757元

		-

		1/1

		91,757元



		7

		丁○○

		36,783元

		8,319元

		45,102元

		10/100

		90/100

		45,102元



		8

		丙○○

		67,841元

		56,301元

		124,142元

		6/100

		94/100

		124,142元



		9

		壬○○

		44,919元

		30,701元

		75,620元

		1/100

		99/100

		75,620元



		10

		乙○○

		36,287元

		28,427元

		64,714元

		-

		1/1

		64,714元



		11

		甲○○

		77,046元

		37,718元

		114,764元

		1/100

		99/100

		114,764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16號
原      告  陳景晴  

            周麗秋  
            林念慈  

            陳怡婷  
            孟憲男  
            藍浩溥  
            卓銘勛  
            呂紹安  
            陳俊伸  
            呂宏祥  
            吳宗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趙建輝    
被      告  承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泊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二「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合計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附表一「原告」欄編號2、4至5、7至9、11號所示之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二「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如附表二「被告公司預供擔保應給付之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分別為原告等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另有關勞動事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亦有明文。經查，原告等於民國113年6月27日提出勞動調解聲請書狀時，原聲明請求為：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預告工資」、「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即如附表一「原合計請求金額」欄所示)，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9頁)。嗣原告等陳明如附表一「預告工資」欄所示之金額已與被告公司達成協議，事後再聲請許可強制執行已足，故不再請求如附表一「預告工資」欄所示之金額，遂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以言詞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即如附表一「變更聲明後請求金額」欄所示)，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63頁)。經核，原告等所為訴之變更，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被告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等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原告等自如附表一「到職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並為被告公司派遣至訴外人台灣表面黏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表科公司)提供勞務，原告等工作地點位於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之台表科公司設址處。惟被告公司雖於113年2月2日前曾向原告等告知已無足夠資力支付薪資，仍未經預告確切日期，逕於113年2月2日倒閉歇業，又被告公司於倒閉歇業時尚積欠原告等薪資，以及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縱然其中積欠薪資部分已由台表科公司代為給付，預告工資部分亦已由兩造達成協議將於日後聲請強制執行，被告公司仍積欠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且自本件勞資爭議衍生由原告等聲請之調解，皆因被告公司未出席而不成立，原告等前開請求未果。為此，原告等爰提起本件訴訟，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相關規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予原告等，並聲明：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即如附表一「變更聲明後請求金額」欄所示)，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就原告等主張其等於如附表一「到職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其等為被告公司派遣至台表科公司提供勞務、被告公司於113年2月2日倒閉歇業、被告公司尚積欠原告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等欄所示之金額等節，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7月8日保費資字第11313428110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91頁)、勞工保險加保申請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93至105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7月11日保退三字第11313198460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107至108頁)勞工退休金提繳異動明細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109至130頁)、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131至147頁)、勞工退休金個專戶明細資料(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147至266頁)、中國信託銀行存款交易明細暨存摺封面(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29至341、345、409、435至437、505、521、557頁)、元大銀行存摺封面(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447頁)、中華郵政存款明細暨存摺封面(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451至457、461頁)、台新銀行存摺封面(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539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3年8月7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30120678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㈡第19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㈡第21至25頁)、台表科薪資明細(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49至405、411至429、439至445、463至503、507至517、523至537、547至555頁)、臺南市政府勞工局113年3月18日南市勞資字第1130418587號函(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㈡第33頁)等附卷可憑。且被告公司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應視同自認。是原告等主張之前揭事實，堪信為真實。
　㈡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經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自認之規定；又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第27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㈢次按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文書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5項規定可稽。是雇主於訴訟上受請求提出受勞工薪資證明等文書時，自有提出義務，無正當理由未提出者，法院得依自由心證認勞工關於該文書性質、內容及其成立之主張或依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對違反提出命令之當事人發揮制裁之實效。
　㈣再按他造依法律規定，得請求交付或閱覽者，當事人有提出之義務；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第345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
　㈤經查，本件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之金額，計有資遣費、提撥退休金6%差額等部分，茲分述如下：
　⒈就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資遣費部分：
　⑴按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一、歇業或轉讓時；雇主依第16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1年以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30日內發給。勞基法第11條第1款、第16條、第17條分別定有明文。
　⑵復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給，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2項亦有明文。
　⑶經查，原告等為被告公司於113年2月2日，以未經預告即歇業方式終止勞動契約，此有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上開函文在卷可稽，且依據卷附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7月11日保退三字第11313198460號函所檢送之原告等勞工退休金相關資料及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歷年投保明細資料（見調解卷一第107至266頁）之記載，原告等任職被告公司均一律於113年2月2日退保，雖臺南市政府推定被告公司些業基準日為113年2月29日，然參諸前開被告公司將原告退保日期，應認被告公司係於113年2月2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被告公司前開行為自屬勞基法第11條第1款之規定所示情形，依上開說明，原告等即得依勞基法第11條第1款、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等規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資遣費。又被告公司本應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等之薪資證明，然被告公司既未到庭陳述或提出任何書狀說明，除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278條等規定，應視同被告公司自認，而原告等無須就其等所提出之薪資證明(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25頁)負舉證責任外，另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等規定所示，被告公司既未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等之薪資證明，應認定原告等陳述為真正，故本件原告等之平均工資，自得以原告等所提出之薪資證明，即如附表一「平均工資」欄所示之金額為據(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325頁)。
　⑷從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之規定所示，本件原告等得請求之資遣費，應以如附表一「本件原告等得請求之資遣費」欄所示之金額【計算式：①工作年資未滿一年者：〈平均工資×0.5×(工作月數＋工作日數÷當月分日數）÷12月〉②工作年資滿一年者：平均工資×0.5×(工作年數＋工作月數÷12月＋工作日數÷當月分日數÷12月)】為據。
　⑸是以，如附表一「原告」欄編號1、3、6、10所示之人，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如附表一「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欄編號1、3、6、10所示之金額，自屬有據，應予准許。如附表一「原告」欄編號2、4至5、7至9、11所示之人，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如附表一「本件原告等得請求之資遣費」欄編號2、4至5、7至9、11所示之金額，亦屬有據，自應准許，逾此範圍之主張，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⒉就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提撥退休金6%差額部分：
　⑴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前開所定每月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月提繳工資分級表，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5項亦有明文。又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條、第14條、第15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之月工資總額，係以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復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第1602號裁判意旨可為參照）。
　⑵查原告等主張被告公司於其等任職期間，就勞工保險有高薪低報情形，未如實依原告等實領薪資，提繳百分之6的勞工退休金至原告等勞工退休金專戶，致原告等受有損害，即自如附表一「到職日」欄所示之日起，至113年2月2日為被告公司以歇業為由未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止，因被告公司未足額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導致原告受有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欄所示之損害等情，被告公司既未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等之薪資證明，亦未到庭陳述或提出書狀答辯。依上開說明，被告公司既未到庭陳述或提書任何書狀就原告等所述予以答辯，應視同被告公司自認，原告等自無須就其等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並依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等規定所示，被告公司既未依勞動事件法第35條、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提出原告等之薪資證明，即應認定原告等陳述為真正，故原告等就被告公司應給付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欄所示金額之主張，即有理由。
　⑶是以，原告等主張依勞動法相關規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如附表一「提撥退休金6%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亦應准許。
四、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等所請求之資遣費、提撥退休金6%差額者，均為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其中資遣費部分，被告公司本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2項之規定，於113年2月2日兩造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即於113年3月3日前，給付如附表一「資遣費」欄所示之金額予原告等；提撥退休金6%差額部分，本為被告公司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之規定，負有向原告等給付至個人勞工退休金專戶之義務。又兩造之勞動契約既於113年2月2日終止，原告等本得自113年2月3日起，就提撥退休金6%差額部分，並得於113年3月4日起，就資遣費部分，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且原告等已於113年6月27日聲請勞動調解，勞動調解聲請書狀亦已於113年7月10日送達於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見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163號卷㈠第45頁)，則原告等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送達日翌日，即113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等依勞動法相關法規主張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二「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合計金額」欄所示之金額，以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送達日翌日，即113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末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主文第1項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上開規定，依職權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等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培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石幸子

附表一：原告等請求金額明細表
編號 原告 到職日 (民國) 離職日 (退保日) 工作年資 平均工資 提撥退休金6%差額 (A) 預告工資 (B) 本件原告等得請求之資遣費 原告等請求之資遣費 (C) 原合計請求金額 (A)+(B)+(C) 變更聲明後請求金額 1 癸○○ 112年9月4日 113年2月2日 4月29日 57,000元 8,587元 5,700元 11,875元 11,539元 23,126元 (原告癸○○僅請求之金額) 20,126元 2 戊○○ 112年9月4日  4月29日 54,541元 9,799元 - 11,363元 11,800元 21,599元 21,599元 3 庚○○ 111年10月5日  1年3月28日 60,237元 44,950元 42,547元 40,074元 39,888元 127,385元 84,838元 4 辛○○ 110年3月24日  2年10月9日 58,592元 58,478元 62,377元 83,819元 93,567元 214,422元 152,045元 5 己○○ 111年3月1日  1年11月1日 42,336元 17,998元 42,433元 40,690元 63,650元 124,081元 81,648元 6 子○○ 111年6月15日  1年7月18日 64,156元 39,389元 42,192元 52,483元 52,368元 133,949元 91,757元 7 丁○○ 111年8月4日  1年5月29日 49,044元 8,319元 36,370元 36,783元 41,748元 86,437元 50,067元 8 丙○○ 110年12月28日  2年1月5日 64,610元 56,301元 46,951元 67,841元 75,491元 178,743元 131,792元 9 壬○○ 111年4月11日  1年9月22日 49,528元 30,701元 33,018元 44,919元 45,539元 109,258元 76,240元 10 乙○○ 111年9月20日  1年4月13日 53,302元 28,427元 35,401元 36,571元 36,287元 100,115元 64,714元 11 甲○○ 109年10月15日  3年3月18日 46,655元 37,718元 47,244元 77,046元 78,019元 162,981元 115,737元 總計          1,282,096元 890,563元 

附表二：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金額，暨「被告公司預供　　　　　擔保」應給付之金額，以及本件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編號 原告 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資遣費 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提撥退休金6%差額 被告公司應給付予原告等之合計金額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被告公司預供擔保應給付之金額      原告 被告  1 癸○○ 11,539元 8,587元 20,126元 - 1/1 20,126元 2 戊○○ 11,363元 9,799元 21,162元 3/100 97/100 21,162元 3 庚○○ 39,888元 44,950元 84,838元 - 1/1 84,838元 4 辛○○ 83,819元 58,478元 142,297元 7/100 93/100 142,297元 5 己○○ 40,690元 17,998元 58,688元 29/100 71/100 58,688元 6 子○○ 52,368元 39,389元 91,757元 - 1/1 91,757元 7 丁○○ 36,783元 8,319元 45,102元 10/100 90/100 45,102元 8 丙○○ 67,841元 56,301元 124,142元 6/100 94/100 124,142元 9 壬○○ 44,919元 30,701元 75,620元 1/100 99/100 75,620元 10 乙○○ 36,287元 28,427元 64,714元 - 1/1 64,714元 11 甲○○ 77,046元 37,718元 114,764元 1/100 99/100 114,764元 





